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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節本) 

開會事由：臺北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103次會議 

開會時間：113年6月19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2樓低層北區N202會議室 

主席：李四川主任委員                                              紀錄：蔡仲凱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壹、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本市113年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議表計8案，經委員會第102

次會議決議照案通過，業由本府地政局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第29條規定，於113年2月16日將徵收土地宗地市價

清冊函送用地機關。 

決議：洽悉。 

貳、 討論提案 

一、 第1案案由： 

為君等3人對本市區段小段地號土地徵

收補償市價提出異議，並不服本府查處情形一案，提請復

議。（提案單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法令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3項。 

說明： 

查本案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君等3人（下稱復議人）所

有本市區段小段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

都市計畫為污水處理場用地。本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



第2頁共34頁 

處）（下稱需用土地人）為興辦「濱江水資源再生中心新建

工程」需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3款及都市計畫法第48

條規定，於112年11月6日以府地用字第11260271631號公告

徵收本案土地。 

 本案土地徵收及異議查處辦理過程： 

(一) 本案徵收補償地價係由需用土地人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下稱查估辦法）第3條規定，委託不動

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查估。案經不動產估價師依相關法

令規定及作業程序查估土地市價為每平方公尺237,000元

（污水處理場用地零星建築用地，下稱零星建築用地）

及150,000元（污水處理場用地，含本案土地），並提經

貴會111年12月14日第97次會議評定通過在案。本府地

政局復於同年月22日以北市地價字第11160320742號函

送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清冊予需用土地人，據以作為本案

土地112年上半年（1~6月間）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 

(二) 嗣因本案未及於112年6月前完成公告徵收程序，爰依查

估辦法第30條：「……土地市價變動幅度結果應於每年6

月底前送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於7月前提供需用土

地人，作為7月至12月間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規定，按貴會112年6月21日第99次會議評定全市徵收土

地市價變動幅度100.27％調整其補償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

37,640元（零星建築用地）及150,405元（污水處理場用

地），作為112年7月至12月間本案徵收補償地價之依

據。 

(三) 案經內政部112年10月27日台內地字第1120050633號函

核准徵收，復經本府112年11月6日府地用字第11260271

631號公告徵收本案土地（公告期間：112年11月7日起

至112年12月6日止）。 



第3頁共34頁 

(四) 復議人就其所有土地徵收補償價額於徵收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30日內提出異議，經本府以113年1月12日府授地用

字第1136001408號函復查處情形，惟渠等仍不服查處結

果，於113年1月29日再次提出異議，爰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22條第3項：「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

議，……」 規定，提請貴會復議。 

本案復議人之復議理由整理摘錄如下： 

(一) 系爭土地面臨20米道路，卻與不臨路裡地查估為相同價

格，而未與宗地條件完全相同之同地段地號土地劃

分為同一地價區段並查估相同價格。 

（詳復議書第一、二（一）、三〈誤植為二〉點）。 

(二) 同地段地號等其上有合法建物之土地，並不符合查

估辦法第10條第2項有關「零星建築用地」之規定；另

其地上合法建物，均已領取合法建物之補償費，應單就

土地之素地為估價，不應區別地上物是否為合法建物。 

（詳復議書第三〈誤植為二〉（二）4點） 

(三) 系爭土地公告現值高於同地段地號土地，且與同地

段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相同，徵收補償地價查估結果

卻與地號土地為相同低價，並提出實價登錄資料，

主張系爭地查估金額遠低於合理市價。 

（詳復議書第二（一）4、二（二）、三〈誤植為二〉

（一）、四〈誤植為三〉點） 

本案地價查估作業說明： 

(一) 地價區段劃分 

1. 本案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

條暨其施行細則第30、31條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辦法辦理；其中地價區段劃分，係依查估辦法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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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集中作建築使

用且其地價有顯著差異時，應就該建築使用之土地單

獨劃分地價區段。……得將地價相近且使用情形相同

而地段不相連之零星建築用地，視為一個地價區段另

編區段號。」、第3項：「公共設施保留地應單獨劃分

地價區段，並得視臨街情形或原建築使用情形再予細

分。」、第5項：「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分次徵收時，

得視為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地價區段。」規定及

109年1月20日貴會作業檢討會議訂定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地價區段劃分作業原則：「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範

圍，原則係以需地機關函文通知之工程用地範圍劃分

地價區段。惟以全部工程範圍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區

段顯失公平合理者，得調整以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劃設

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辦理。 

2. 查本案工程用地範圍自45年都市計畫發布迄今，皆為

污水處理場用地，在土地利用情況受限下，區分各宗

保留地之宗地、道路等條件已無實益，故查估單位依

前開法令規定及作業原則，除考量合法零星建築用地

之原使用性質有別，另編為第P001-01、第P001-02號

（零星建築用地）保留地地價區段外，其餘土地均劃

為第P001-00號污水處理場保留地地價區段，未就臨

街情形再予細分。 

3. 至P001-00區段毗鄰之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容積率2

00%）、機場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農業區及道路用

地（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則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1

項及第3項規定分別劃為P002-00、P003-00、P004-0

0、P005-00及P006-00地價區段；另為查估本案P001-0

1及P001-02區段（零星建築用地）地價，依查估辦法



第5頁共34頁 

第22條第4項規定以與該保留地距離最近，使用性質

與現況使用強度相似之第二種住宅區（容積率120

%）地價區段為基準，並按查估辦法第10條第1項規

定分別劃為P011-00、P012-00及P013-00地價區段。 

(二) 比準地選取 

依查估辦法第2條第2款規定：「比準地：指地價區段內

具代表性，以作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價比較基

準之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非公共設施

保留地區段地價之宗地。」、第18條規定：「比準地應於

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內各地價區段，就具代表性之土地分

別選取。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之地價區

段，亦同。」，於本案工程用地毗鄰地價區段P002-00、

P003-00、P004-00，及前述第22條第4項同使用性質地

價區段P011-00、P012-00及P013-00，分別選取區

段小段、、地號土地及區段

小段、及、地號土地為比準地。 

(三) 查估比準地地價 

1. 依查估辦法第17條第2、3項規定：「前項估價基準日

為每年9月1日者，案例蒐集期間以當年3月2日至9月1

日為原則。……前項案例蒐集期間內無適當實例時，

得放寬至估價基準日前一年內。」、第19條第1、2項

規定：「比準地比較價格之查估，應填載比較法調查

估價表，其估計方法如下：一、就第17條估價基準日

調整後之土地正常單價中，於同一地價區段內選擇一

至三件比較標的。……地價區段內無法選取或不宜選

取比較標的者，得於其他地區選取，估計時應進行區

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 

2. 考量本案P002-00（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P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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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用地）、P004-00（農業區）、P011-00、P012-0

0、P013-00（第二種住宅區）號地價區段於案例蒐集

期間內並無成交案例，爰依前開規定，各於區及

區選取條件接近之3個買賣實例作為比較標的，

估計時並依本府訂頒之影響地價區域及個別因素評價

基準明細表進行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查估各比

準地地價（估價基準日：111年9月1日）為每平方公

尺210,000、157,000、55,000、250,000、230,000、23

0,000元。 

(四) 計算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及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

單位市價 

1. 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1、3、5項：「都市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

段地價平均計算。……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公

共設施保留地宗地市價以依第1項計算之區段地價為

準，……。」規定，本案土地劃屬之P001-00（污水

處理場用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P002-00、P003-00及P004-00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按

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後，其區段地價為每平方公

尺150,000元。 

2. 另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都市計畫農業區、

保護區之零星建築用地，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

發之零星已建築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

段，其區段地價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三

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

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之。……」， P001-

01及P001-02（零星建築用地）區段地價，以P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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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P012-00及P013-00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

後，其區段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37,000元。 

3. 本次徵收範圍各宗土地市價依法以前揭區段地價每平

方公尺237,000元（零星建築用地）及每平方公尺150,

000元（污水處理場用地）作為宗地單位地價，並提

經貴會111年12月14日第97次會議評定通過在案。另

因本案未及於112年6月底前完成徵收，爰依查估辦法

第30條規定，按貴會112年6月21日第99次會議評定之

臺北市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100.27%，據以調整本

案補償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37,640元（零星建築用

地）及每平方公尺150,405元（污水處理場用地）。 

關於復議人復議內容，經函請需用土地人說明後，綜整如

下： 

(一) 復議人所陳系爭土地面臨20米道路，卻與不臨路裡地查

估為相同價格，而未與宗地條件完全相同之同地段

地號土地劃分為同一地價區段並查估相同價格等節，茲

說明如下： 

1. 按查估辦法第20條規定：「預定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應

以第18條選取之比準地為基準，參酌宗地條件、道路

條件、接近條件、周邊環境條件及行政條件等個別因

素調整估計之。但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不在此限。」揆其立法說明略以，公共設施保留

地於都市計畫發布為公共設施用地時，宗地個別因素

對地價影響差異已甚微，且被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亦

已多時，區分原本不同條件已無實益，爰規定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宗地市價不受個別因素調整之限制。至於

地價區段是否應視臨街情形再予細分，依查估辦法第

10條第3項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應單獨劃分地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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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並得視臨街情形或原建築使用情形再予細分。前

開規定係賦予地方政府得依個案實際情形審酌公共設

施保留地地價區段劃分方式之裁量空間，並非一律應

予細分地價區段，先予陳明。 

2. 查本案工程用地範圍於45年都市計畫發布即為污水處

理場用地，依上開立法說明，區分各宗保留地之宗

地、道路等條件已無實益，故查估單位除考量部分土

地之地上物已辦理建物登記，因屬合法建物使用且地

價顯有差異，故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單獨劃

分地價區段，另編為第P001-01、第P001-02號（零星

建築用地）保留地地價區段外，其餘土地均劃為第P0

01-00號污水處理場保留地地價區段，未就臨街情形

再予細分，於法有據。 

3. 又本案土地經劃屬第P001-00號保留地地價區段，其

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之土地使用分區包括

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機場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及

農業區，經估計區段地價分為每平方公尺210,000、1

57,000及55,000元；第P001-00號地價區段之徵收補償

地價，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1項、第3項規定，按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加權平均計算為每平方

公尺150,000元；至同地段地號土地，因其地上有

合法建物，另編為第P001-02號（零星建築用地）保

留地地價區段，並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4項規定估計

區段地價，故二者地價有別。 

(二) 復議人所陳同地段地號等其上有合法建物之土地，

並不符合查估辦法第10條第2項有關「零星建築用地」

之規定；另其地上合法建物，均已領取合法建物之補償

費，應單就土地之素地為估價，不應區別地上物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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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物等節，茲說明如下： 

1. 查同地段地號等土地其上有合法建物，按查估辦

法第10條第2項規定：「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

集中作建築使用且其地價有顯著差異時，應就該建築

使用之土地單獨劃分地價區段。……」，故查估單位

依前述規定就同地段地號等土地單獨劃分為第P0

01-01、P001-02號零星建築用地保留地地價區段，並

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4項規定估計其區段地價，於法

並無不合。 

2. 至同地段地號等土地被徵收人是否領取地上合法

建物之補償費，與本案是否應就建築使用之土地單獨

劃分地價區段及估計地價，係屬二事，復議人主張應

單就土地之素地為估價，不應區別地上物是否為合法

建物一節，純屬其個人見解。 

(三) 復議人所陳系爭土地公告現值高於同地段地號土

地，且與同地段地號土地公告現值相同，徵收補償

地價查估結果卻與地號土地為同一價格，並提出實

價登錄資料，主張系爭土地查估金額遠低於合理市價等

節，茲說明如下： 

1. 按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查估

辦法規定辦理；又作為土地增值稅基之公告土地現值

則係依平均地權條例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定辦理，

二者法令依據、估價目的、應踐行程序及查估方法並

不相同，無法併同比較。 

2. 另查復議人附件所列實價登錄案例，其中段

小段、及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均為汽車

修護展售工業區，與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污水處理場

用地不同，二者價格自不得為同一比較基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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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小段、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為污水處

理場用地，與本案土地為同一工程範圍之協議價購土

地，其地上均有合法建物屬零星建築用地，與本案土

地價格亦無法併同比較。此外，所列實價登錄案例除

前述段小段地號零星建築用地之交易日

期為110年12月外，其餘均為108年間及111年11月之

案例，亦不符查估辦法第17條案例蒐集期間以距估價

基準日半年內為原則之規定（本案案例蒐集期間為：

111年3月2日至111年9月1日），併予澄明。 

(四) 本案查估過程均依土地徵收條例、查估辦法等相關規

定，充分考量勘估標的條件，並蒐集區域土地條件類似

之交易案例，經客觀比較調整估計。全案地價區段劃

分、比準地選取及徵收補償價額查估等作業，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及程序辦理，並提經貴會第97次會議評議通過

在案，依法並無違誤。 

(五) 茲因復議人對本府公告徵收補償地價提出上開異議事

項，並不服本府查處情形，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

3項規定，提請貴會復議。 

討論情形 

(一) 復議人陳述說明： 

1. 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

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針對系爭被徵

收地（臺北市區段小段地號），本人

已提出實價登錄資料，證明系爭徵收地附近毗鄰土地

之實際成交價，應在每平方公尺23萬6,999元以上，

系爭徵收地面臨「路寬將近20米」的「濱江街」大馬

路，本次（112年11月6日）貴府核定之徵收價格僅有

每平方公尺150,405元，至為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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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鄰地地號等土地，與系爭徵收地，宗地條件完全

相同，應劃編為同一地價區段並估為相同價格。 

3.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10條第2項關於「零星

建築用地」之規定，無從作為系爭徵收地與鄰地

地號土地不合理差別待遇的正當理由。 

4. 綜上： 

(1) 本人已提出相當證據證明系爭徵收地在徵收當期

之毗鄰土地實際成交價（市價），應在每平方公

尺23萬6,999元以上。 

(2) 估價師前無視於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10

條第3項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視臨街情形再予

細分之規定，致就系爭徵收地未為適當合理之估

價。 

(3) 估價師雖誤用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10條

第2項規定，惟其對等徵收地所查估之徵收

價，卻剛好符合「面臨濱江街大馬路」之等

徵收地及系爭徵收地的應有合理徵收價。 

(4) 依據平等原則，懇請各位委員莫使系爭土地成為

唯一一塊面臨濱江街大馬路卻無法同受合理市價

補償之孤地。請求就地號徵收地之徵收價，

調高為與鄰地地號的徵收價格相同。 

(5) 以祈請鑒查，准如所請，以保權益，至感德便。 

決議： 

本案請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轉請估價師綜合委員意見，

針對被徵收土地中臨濱江街部分再予細分，並檢視毗鄰區段

比準地估價各項影響地價因素調整率之合理性，修正後提下

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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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2案案由： 

為君對本市區段小段地號等3筆土地徵

收補償市價提出異議，並不服本府查處情形一案，提請復

議。（提案單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法令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3項。 

說明： 

 查本案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君（下稱復議人）所有本

市區段小段、及地號等3筆土地（下

稱本案土地）都市計畫為污水處理場用地。本府（工務局衛

生下水道工程處）（下稱需用土地人）為興辦「濱江水資源

再生中心新建工程」需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3款及都

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於112年11月6日以府地用字第112602

71631號公告徵收本案土地。 

本案土地徵收及異議查處辦理過程： 

(一) 本案徵收補償地價係由需用土地人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下稱查估辦法）第3條規定，委託不動

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查估。案經不動產估價師依相關法

令規定及作業程序查估系爭地號等土地市價為每平

方公尺237,000元（污水處理場用地零星建築用地，下稱

零星建築用地）及、等地號為每平方公尺150,0

00元（污水處理場用地），並提經貴會111年12月14日第

97次會議評定通過在案。本府地政局復於同年月22日以

北市地價字第11160320742號函送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清

冊予需用土地人，據以作為本案土地112年上半年（1~6

月間）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 

(二) 嗣因本案未及於112年6月前完成公告徵收程序，爰依查

估辦法第30條：「……土地市價變動幅度結果應於每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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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送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於7月前提供需用土

地人，作為7月至12月間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規定，按貴會112年6月21日第99次會議評定全市徵收土

地市價變動幅度100.27％調整其補償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

37,640元（零星建築用地）及150,405元（污水處理場用

地），作為112年7月至12月間本案徵收補償地價之依

據。 

(三) 案經內政部112年10月27日台內地字第1120050633號函

核准徵收，復經本府112年11月6日府地用字第11260271

631號公告徵收本案土地（公告期間：112年11月7日起

至112年12月6日止）。 

(四) 復議人就其所有土地徵收補償價額於徵收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30日內提出異議，經本府以113年2月15日府授地用

字第1136003353號函復查處情形，惟其仍不服查處結

果，於113年3月5日再次提出異議，爰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22條第3項：「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

議，……」 規定，提請貴會復議。 

本案復議人之復議理由整理摘錄如下： 

土地稅和土地價值應成正比，系爭土地之地價稅高於同地段

地號土地（復議書所載為段界調整前地號：段

小段地號），土地徵收補償價格卻低於地號土地102

年出售土地價格，違反土地自然成長增值。 

本案地價查估作業說明： 

(一) 地價區段劃分 

1. 本案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

條暨其施行細則第30、31條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辦法辦理；其中地價區段劃分，係依查估辦法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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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集中作建築使

用且其地價有顯著差異時，應就該建築使用之土地單

獨劃分地價區段。……得將地價相近且使用情形相同

而地段不相連之零星建築用地，視為一個地價區段另

編區段號。」、第3項：「公共設施保留地應單獨劃分

地價區段，並得視臨街情形或原建築使用情形再予細

分。」、第5項：「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分次徵收時，

得視為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地價區段。」規定及

109年1月20日貴會作業檢討會議訂定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地價區段劃分作業原則：「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範

圍，原則係以需地機關函文通知之工程用地範圍劃分

地價區段。惟以全部工程範圍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區

段顯失公平合理者，得調整以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劃設

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辦理。 

2. 查本案工程用地範圍自45年都市計畫發布迄今，皆為

污水處理場用地，在土地利用情況受限下，區分各宗

保留地之宗地、道路等條件已無實益，故查估單位依

前開法令規定及作業原則，除考量合法零星建築用地

之原使用性質有別，另編為第P001-01、第P001-02號

（零星建築用地）保留地地價區段外，其餘土地均劃

為第P001-00號污水處理場保留地地價區段，未就臨

街情形再予細分。 

3. 至P001-00區段毗鄰之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容積率2

00%）、機場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農業區及道路用

地（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則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1

項及第3項規定分別劃為P002-00、P003-00、P004-0

0、P005-00及P006-00地價區段；另為查估本案P001-0

1及P001-02區段（零星建築用地）地價，依查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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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第4項規定以與該保留地距離最近，使用性質

與現況使用強度相似之第二種住宅區（容積率120

%）地價區段為基準，並按查估辦法第10條第1項規

定分別劃為P011-00、P012-00及P013-00地價區段。 

(二) 比準地選取 

依查估辦法第2條第2款規定：「比準地：指地價區段內

具代表性，以作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價比較基

準之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非公共設施

保留地區段地價之宗地。」、第18條規定：「比準地應於

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內各地價區段，就具代表性之土地分

別選取。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之地價區

段，亦同。」，於本案工程用地毗鄰地價區段P002-00、

P003-00、P004-00，及前述第22條第4項同使用性質地

價區段P011-00、P012-00及P013-00，分別選取區

段小段、、地號土地及區段

小段、及、地號土地為比準地。 

(三) 查估比準地地價 

1. 依查估辦法第17條第2、3項規定：「前項估價基準日

為每年9月1日者，案例蒐集期間以當年3月2日至9月1

日為原則。……前項案例蒐集期間內無適當實例時，

得放寬至估價基準日前一年內。」、第19條第1、2項

規定：「比準地比較價格之查估，應填載比較法調查

估價表，其估計方法如下：一、就第17條估價基準日

調整後之土地正常單價中，於同一地價區段內選擇一

至三件比較標的。……地價區段內無法選取或不宜選

取比較標的者，得於其他地區選取，估計時應進行區

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 

2. 考量本案P002-00（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P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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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用地）、P004-00（農業區）、P011-00、P012-0

0、P013-00（第二種住宅區）號地價區段於案例蒐集

期間內並無成交案例，爰依前開規定，各於區及

區選取條件接近之3個買賣實例作為比較標的，

估計時並依本府訂頒之影響地價區域及個別因素評價

基準明細表進行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查估各比

準地地價（估價基準日：111年9月1日）為每平方公

尺210,000、157,000、55,000、250,000、230,000、23

0,000元。 

(四) 計算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及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

單位市價 

1. 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1、3、5項：「都市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

段地價平均計算。……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公

共設施保留地宗地市價以依第1項計算之區段地價為

準，……。」規定，本案土地劃屬之P001-00（污水

處理場用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P002-00、P003-00及P004-00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按

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後，其區段地價為每平方公

尺150,000元。 

2. 另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都市計畫農業區、

保護區之零星建築用地，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

發之零星已建築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

段，其區段地價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三

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

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之。……」，本案

土地劃屬之P001-01及P001-02（零星建築用地）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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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以P011-00、P012-00及P013-00地價區段之區段

地價平均計算後，其區段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37,000

元。 

3. 本次徵收範圍各宗土地市價依法以前揭區段地價每平

方公尺237,000元（零星建築用地）及每平方公尺150,

000元（污水處理場用地）作為宗地單位地價，並提

經貴會111年12月14日第97次會議評定通過在案。另

因本案未及於112年6月底前完成徵收，爰依查估辦法

第30條規定，按貴會112年6月21日第99次會議評定之

臺北市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100.27%，據以調整本

案土地之補償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37,640元（零星建

築用地）及每平方公尺150,405元（污水處理場用

地）。 

關於復議人復議內容，經函請需用土地人說明後，綜整如

下： 

(一) 復議人所陳土地稅和土地價值應成正比，系爭土地地價

稅高於同地段地號土地（段界調整前地號：段

小段地號），土地徵收補償價格卻低於地號

土地102年出售土地價格，違反土地自然成長增值一

節，按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查

估辦法規定辦理；又作為地價稅基之公告地價及申報地

價則係依平均地權條例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定辦理，

二者法令依據、估價目的、應踐行程序及查估方法並不

相同，無法併同比較。另查段小段地號土

地之使用分區為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建蔽率45%、容

積率200%），與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污水處理場用地有

別，二者土地使用管制項目及使用強度均不同，其土地

價格自不得為同一比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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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查估過程均依土地徵收條例、查估辦法等相關規

定，充分考量勘估標的條件，並蒐集區域土地條件類似

之交易案例，經客觀比較調整估計。全案地價區段劃

分、比準地選取及徵收補償價額查估等作業，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及程序辦理，並提經貴會第97次會議評議通過

在案，依法並無違誤。 

(三) 茲因復議人對本府公告徵收補償地價提出上開異議事

項，並不服本府查處情形，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

3項規定，提請貴會復議。 

討論情形 

(一) 復議人陳述說明： 

1. 本人可接受徵收，但補償價格低於我10年前出售土地

價格，違反土地自然成長增值，顯然不合理，你們強

調二者土地使用強度不同，但同樣濱江街一塊地在橋

尾，一塊地在大馬路，哪一個好？就是被你們汙名

化，說什麼污水處理場造成的。 

2. 現在要徵收的土地地價稅比較高，那就是政府告訴我

這塊地比較值錢，又說兩塊地強度不一樣，我就想不

通。最後希望本案趕快處理不要拖延。 

決議： 

本案請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轉請估價師綜合委員意見，

針對被徵收土地中臨濱江街部分再予細分，並檢視毗鄰區段

比準地估價各項影響地價因素調整率之合理性，修正後提下

次會議討論。 

三、 第3案案由： 

為君等20人對本市區段小段地號等17

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提出異議，並不服本府查處情形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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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復議。（提案單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法令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3項。 

說明： 

查本案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君等20人（下稱復議人）

所有本市區段小段地號等17筆土地（下稱本

案土地）都市計畫為污水處理場用地。本府（工務局衛生下

水道工程處）（下稱需用土地人）為興辦「濱江水資源再生

中心新建工程」需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3款及都市計

畫法第48條規定，於112年11月6日以府地用字第1126027163

1號公告徵收本案土地。 

 本案土地徵收及異議查處辦理過程： 

(一) 本案徵收補償地價係由需用土地人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下稱查估辦法）第3條規定，委託不動

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查估。案經不動產估價師依相關法

令規定及作業程序查估系爭地號等土地市價為每平

方公尺237,000元（污水處理場用地零星建築用地，下稱

零星建築用地）及地號等土地為每平方公尺150,000

元（污水處理場用地），並提經貴會111年12月14日第97

次會議評定通過在案。本府地政局復於同年月22日以北

市地價字第11160320742號函送徵收土地宗地市價清冊

予需用土地人，據以作為本案土地112年上半年（1~6月

間）徵收補償價額之基準。 

(二) 嗣因本案未及於112年6月前完成公告徵收程序，爰依查

估辦法第30條：「……土地市價變動幅度結果應於每年6

月底前送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於7月前提供需用土

地人，作為7月至12月間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規定，按貴會112年6月21日第99次會議評定全市徵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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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價變動幅度100.27％調整其補償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

37,640元（零星建築用地）及150,405元（污水處理場用

地），作為112年7月至12月間本案徵收補償地價之依

據。 

(三) 案經內政部112年10月27日台內地字第1120050633號函

核准徵收，復經本府112年11月6日府地用字第11260271

631號公告徵收本案土地（公告期間：112年11月7日起

至112年12月6日止）。 

(四) 復議人就其所有土地徵收補償價額於徵收公告期滿之次

日起30日內提出異議，經本府以113年4月1日府授地用

字第1136007390號函復查處情形，惟渠等仍不服查處結

果，於113年5月1日再次提出異議，爰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22條第3項：「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

議，……」 規定，提請貴會復議。 

本案復議人之復議理由整理摘錄如下： 

(一) 本案徵收處分雖包含地上改良物，卻漏未勘估地上改良

物之徵收補償費用，徵收及補償程序顯有重大瑕疵。 

（詳復議書第一點）。 

(二) 有關地價區段之劃分，恣意將機場用地之土地劃入P001

-00（污水處理場用地）地價區段範圍中，造成系爭補

償市價遭顯著低估。 

（詳復議書第二點） 

(三) P001-00地價區段毗鄰P002-00（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

區段線長度記載顯有違誤，致使系爭補償市價遭嚴重低

估。 

（詳復議書第三點） 

(四) 系爭土地徵收市價遠低於同地段鄰地、地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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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機場用地）106年協議價購金額顯不合理。 

（詳復議書第四點） 

(五) 系爭地號土地，未一併劃入P001-01地價區段，致土

地價值嚴重低估。 

（詳復議書第五點） 

(六) P001-01及P001-02（零星建築用地）之同使用性質地價

區段，不應僅以容積率、建蔽率為決定之唯一基礎，而

應視實際經營使用情形為依據。 

（詳復議書第六點） 

(七) 比準地1、2均選定相同之3個比較標的，且總調整率已

高於50%，其比較標的之選定顯有違誤。 

（詳復議書第七點） 

(八) 本件作為比較標的之買賣案例總調整率高達50%以上，

有顯著偏差，即應考量改以收益實例評估。 

（詳復議書第八點） 

本案地價查估作業說明： 

(一) 地價區段劃分 

1. 本案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

條暨其施行細則第30、31條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辦法辦理；其中地價區段劃分，係依查估辦法第10條

第2項：「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集中作建築使

用且其地價有顯著差異時，應就該建築使用之土地單

獨劃分地價區段。……得將地價相近且使用情形相同

而地段不相連之零星建築用地，視為一個地價區段另

編區段號。」、第3項：「公共設施保留地應單獨劃分

地價區段，並得視臨街情形或原建築使用情形再予細

分。」、第5項：「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分次徵收時，

得視為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地價區段。」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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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月20日貴會作業檢討會議訂定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地價區段劃分作業原則：「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範

圍，原則係以需地機關函文通知之工程用地範圍劃分

地價區段。惟以全部工程範圍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區

段顯失公平合理者，得調整以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劃設

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辦理。 

2. 查本案工程用地範圍自45年都市計畫發布迄今，皆為

污水處理場用地，在土地利用情況受限下，區分各宗

保留地之宗地、道路等條件已無實益，故查估單位依

前開法令規定及作業原則，除考量合法零星建築用地

之原使用性質有別，另編為第P001-01、第P001-02號

（零星建築用地）保留地地價區段外，其餘土地均劃

為第P001-00號污水處理場保留地地價區段，未就臨

街情形再予細分。 

3. 至P001-00區段毗鄰之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容積率2

00%）、機場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農業區及道路用

地（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則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1

項及第3項規定分別劃為P002-00、P003-00、P004-0

0、P005-00及P006-00地價區段；另為查估本案P001-0

1及P001-02區段（零星建築用地）地價，依查估辦法

第22條第4項規定以與該保留地距離最近，使用性質

與現況使用強度相似之第二種住宅區（容積率120

%）地價區段為基準，並按查估辦法第10條第1項規

定分別劃為P011-00、P012-00及P013-00地價區段。 

(二) 比準地選取 

依查估辦法第2條第2款規定：「比準地：指地價區段內

具代表性，以作為查估地價區段內各宗土地市價比較基

準之宗地，或作為查估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非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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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地區段地價之宗地。」、第18條規定：「比準地應於

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內各地價區段，就具代表性之土地分

別選取。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毗鄰之地價區

段，亦同。」，於本案工程用地毗鄰地價區段P002-00、

P003-00、P004-00，及前述第22條第4項同使用性質地

價區段P011-00、P012-00及P013-00，分別選取區

段小段、、地號土地及區段

小段、及、地號土地為比準地。 

(三) 查估比準地地價 

1. 依查估辦法第17條第2、3項規定：「前項估價基準日

為每年9月1日者，案例蒐集期間以當年3月2日至9月1

日為原則。……前項案例蒐集期間內無適當實例時，

得放寬至估價基準日前一年內。」、第19條第1、2項

規定：「比準地比較價格之查估，應填載比較法調查

估價表，其估計方法如下：一、就第17條估價基準日

調整後之土地正常單價中，於同一地價區段內選擇一

至三件比較標的。……地價區段內無法選取或不宜選

取比較標的者，得於其他地區選取，估計時應進行區

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 

2. 考量本案P002-00（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P003-00

（機場用地）、P004-00（農業區）、P011-00、P012-0

0、P013-00（第二種住宅區）號地價區段於案例蒐集

期間內並無成交案例，爰依前開規定，各於區及

區選取條件接近之3個買賣實例作為比較標的，

估計時並依本府訂頒之影響地價區域及個別因素評價

基準明細表進行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查估各比

準地地價（估價基準日：111年9月1日）為每平方公

尺210,000、157,000、55,000、250,000、230,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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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 

(四) 計算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及估計預定徵收土地宗地

單位市價 

1. 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1、3、5項：「都市計畫區內公共

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

段地價平均計算。……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公

共設施保留地宗地市價以依第1項計算之區段地價為

準，……。」規定，本案土地劃屬之P001-00（污水

處理場用地）區段地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P002-00、P003-00及P004-00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按

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後，其區段地價為每平方公

尺150,000元。 

2. 另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都市計畫農業區、

保護區之零星建築用地，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

發之零星已建築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

段，其區段地價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三

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

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之。……」，本案

土地劃屬之P001-01及P001-02（零星建築用地）區段

地價，以P011-00、P012-00及P013-00地價區段之區段

地價平均計算後，其區段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37,000

元。 

3. 本次徵收範圍各宗土地市價依法以前揭區段地價每平

方公尺237,000元（零星建築用地）及每平方公尺150,

000元（污水處理場用地）作為宗地單位地價，並提

經貴會111年12月14日第97次會議評定通過在案。另

因本案未及於112年6月底前完成徵收，爰依查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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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條規定，按貴會112年6月21日第99次會議評定之

臺北市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100.27%，據以調整本

案土地之補償地價為每平方公尺237,640元（零星建

築用地）及每平方公尺150,405元（污水處理場用

地）。 

關於復議人復議內容，經函請需用土地人說明後，綜整如

下： 

(一) 復議人所陳本案徵收處分雖包含地上改良物，卻漏未勘

估地上改良物之徵收補償費用，徵收及補償程序顯有重

大瑕疵等節，茲說明如下： 

查復議人業於113年1月5日就該節向內政部提起訴

願，又因地上改良物之徵收補償費用非屬本案查估範

圍，故不另說明。 

(二) 復議人所陳地價區段之劃分，恣意將機場用地之土地劃

入P001-00（污水處理場用地）地價區段範圍中，造成

系爭補償市價遭顯著低估等節，茲說明如下： 

1. 按查估辦法第10條第5項：「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分次

徵收時，得視為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地價區

段。」規定之立法說明：「對於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

因分期或分區以多次徵收方式取得者，為使同一保留

地所有權人得基於相同毗鄰條件計算徵收補償市價，

以資公平，爰增訂第5項關於此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

價區段劃設原則。」，另貴會109年1月20日作業檢討

會議亦訂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劃分作業原則：

「現行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範圍，原則係以需地機關

函文通知之工程用地範圍劃分地價區段。惟以全部工

程範圍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顯失公平合理者，得

調整以預定徵收土地範圍劃設公共設施保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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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為作業依據。 

2. 查本案工程用地範圍原為一完整區塊，係於104年3月

23日「變更臺北市松山機場周邊部分機場邊緣特定專

用區、農業區、污水處理場用地、道路用地為機場用

地主要計畫案」，始將部分污水處理場用地變更為機

場用地，致分割為南北兩個區塊。為使同一污水處理

場保留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得按上開立法說明及作業原

則，基於相同毗鄰條件計算徵收補償市價，故除考量

合法零星建築用地之原使用性質有別，依查估辦法第

10條第2項規定另編為第P001-01、第P001-02號（零

星建築用地）污水處理場保留地地價區段外，本案其

餘工程用地範圍依據查估辦法第10條第5項規定均劃

設為P001-00地價區段，其地價區段劃分洵屬有據。 

(三) 復議人所陳P001-00（污水處理場用地）地價區段毗鄰P

002-00（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區段線長度記載顯有違

誤，致使系爭補償市價遭嚴重低估等節，茲說明如下： 

1. 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計算方式，係依查估辦法

第22條規定：「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

價以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區段地價平均計

算。……第1項所稱平均計算，指按毗鄰各非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都市計畫

農業區、保護區之零星建築用地，或依規定應整體開

發而未開發之零星已建築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留

地地價區段，其區段地價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

最近之三個同使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

域因素調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

之。……」辦理，先予敘明。 

2. 查本案P001-01、P001-02地價區段，係因其範圍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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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上有合法建物，故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2、3項規

定劃為零星建築用地保留地地價區段，並依查估辦法

第22條第4項規定計算其區段地價；至P001-00地價區

段則依同條第1、3項規定按毗鄰各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地價區段之區段線比例加權平均計算徵收補償地價，

因P001-01、P001-02地價區段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區

段，依規定不得納入，是以扣除毗鄰P001-01及P001-

02地價區段之線段長度，依法並無違誤。 

3. 至查估辦法第10條第2項規定係有關「零星建築用

地」之地價區段劃分原則，並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

地價之計算規定，復議人所陳依查估辦法第10條第2

項規定判斷計算P001-00（污水處理場用地）地價區

段毗鄰P002-00（汽車修護展售工業區）區段線長

度，應屬對法令之誤解 

(四) 復議人所陳系爭土地徵收市價遠低於同地段鄰地、

地號土地（機場用地）106年協議價購金額顯不合

理等節，茲說明如下： 

1. 依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629號判決、109年度

判字第431號判決及107年度判字第728號判決意旨參

照：「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於申

請徵收土地前，應依市價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進行價

購，依該條第5項規定，所稱之市價，固指市場正常

交易價格；然協議價購達成之協議，屬契約性質，其

價格取決兩造雙方之協議結果；徵收土地應按照徵收

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為法定補償，二者屬性不

同。此外，作為補償依據之徵收當期市價，依土地徵

收條例第30條第3項、第5項規定，應依授權訂定之市

價查估辦法規定辦理查估，並經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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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會評定之程序始能確認，與需用土地人進行協

商時，係以其取得之各項市價資訊作為協議價購之價

格基礎，並不相同。因此，需用土地人提出與土地所

有權人進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價格，與土地徵收依上開

程序所確定之徵收當期市價不同，即屬當然。」，蓋

協議價購價格係由需用土地人本於權責自行訂定，經

雙方合意即可，該價格與徵收補償地價無論在估價目

的、適用法令、估價程序及價格日期等法律關係與應

踐行程序均不盡相同，其事物之本質不同，自不宜類

比。又復議人主張應參採上開106年機場用地協議價

購作為本案買賣實例，亦不符查估辦法第17條案例蒐

集期間以距估價基準日半年內為原則之規定（本案案

例蒐集期間為：111年3月2日至111年9月1日），先予

敘明。 

2. 至系爭土地徵收市價低於同地段、地號土地

一節，查系爭土地劃屬第P001-00號保留地地價區

段，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包括汽

車修護展售工業區、機場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及農

業區；另同地段鄰地、地號土地106年徵收及

協議價購市價查估案，係劃屬機場用地保留地地價區

段，其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包括第

三種商業區（原屬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

住宅區、機場邊緣特定專用區及農業區，與系爭土地

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使用分區有差異，依查

估辦法規定計算之區段地價自有不同。 

(五) 復議人所陳系爭地號土地，未一併劃入P001-01地價

區段，致土地價值嚴重低估等節，茲說明如下： 

1. 本案查估作業地價區段劃分，經需地機關認定，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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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符合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3

條第2款規定之合法建物者，編為第P001-01、第P001

-02號（零星建築用地）保留地地價區段，並依查估

辦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

之零星建築用地，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之零

星已建築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其

區段地價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三個同使

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整估計

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之。……」估計區段地

價。有關復議人檢附就地整建公文書，反映系爭

地號土地上建物屬合法建物，業經本府地政局再次函

請需地機關釐清及檢視上開公文書等相關資料，確認

該地號上建物非屬合法建築物。 

2. 又復議人主張本案係就「土地」之補償市價所為估

定，該土地上「建物」是否合法，與地價判斷無關一

節，依查估辦法第10條及第22條規定，就地上建有合

法建物之情形訂有零星建築用地地價區段劃分及區段

地價估計之規定，依規定將合法建物坐落土地與其餘

土地區別，分劃為P001-01、P001-02零星建築用地保

留地區段及P001-00污水處理場用地保留地區段，並

分別估計其區段地價，於法尚無不合。 

(六) 復議人所陳P001-01及P001-02（零星建築用地）之同使

用性質地價區段，不應僅以容積率、建蔽率為決定之唯

一基礎，而應視實際經營使用情形為依據等節，茲說明

如下： 

依查估辦法第22條第4項規定：「都市計畫農業區、

保護區之零星建築用地，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

之零星已建築用地，經劃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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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區段地價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段距離最近之三個同使

用性質地價區段為基準，並得參酌區域因素調整估計之

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之。……」，查P001-01、P001-

02（零星建築用地）保留地地價區段，土地使用分區為

污水處理場用地，因周邊查無同為公共設施用地且存在

地上合法建物之相似條件土地，復考量上開2個區段依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築物及其他障

礙物高度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屬限制建築地區，現況

均屬低度利用之低矮建築，地上合法建物主要用途有登

載者係作住宅使用，爰其區段地價以與該保留地地價區

段直線量測距離最近，使用性質與現況使用強度相似之

第二種住宅區地價區段為基準，並選取各該地價區段較

能代表所屬地價區段內土地價值之宗地為比準地，經參

酌區域因素調整估計之區段地價平均計算結果定之，依

法並無違誤。 

(七) 復議人所陳比準地1、2均選定相同之3個比較標的，且

總調整率已高於50%，其比較標的之選定顯有違誤等

節，茲說明如下： 

1. 依查估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前項估價基準日為每

年9月1日者，案例蒐集期間以當年3月2日至9月1日為

原則。……」查比準地1、2所屬地價區段於案例蒐集

期間（111年3月2日至111年9月1日），並無實價登錄

案例。次查比準地1使用分區為汽車修護展售工業

區，比準地2使用分區為不具市場性之機場用地，其

現況使用以交通運輸及後勤整備維修為主，屬低強

度、低密度之土地使用型態，因其使用性質與工業區

較為相似，故估價師依查估辦法第19條第2、3項規

定，於其他地區選取適當之比較標的，估計時亦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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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

準明細表及影響地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進行區

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各項目調整百分比並未超過

內政部訂頒之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影響地

價個別因素評價基準表最大影響範圍，依法有據。 

2. 又查估辦法有關補償市價查估辦理程序、實例調查蒐

集與選取比較標的及比準地比較價格估計方法等規

定，並未禁止不同地價區段選取相同比較標的，爰比

較標的之選取仍應以是否屬正常交易情況、正常交價

價格，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性及替代性為主要考量。 

3. 至復議人主張應參酌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5條規

定，試算價格調整運算過程中，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

調整率過大，應敘明仍予以採用之理由，否則即判定

比較標的差異過大，應排除該比較標的之適用一節，

因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係依土地徵收條例及查

估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尚非適用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規定，本案估價師已踐行查估辦法相關規定程序，復

議人所陳差異過大有違替代原則，應屬對法令規定之

誤解。 

(八) 復議人所陳本件作為比較標的之買賣案例總調整率高達

50%以上，有顯著偏差，即應考量改以收益實例評估等

節，茲說明如下： 

依查估辦法第6條規定：「調查實例，以蒐集市場買

賣實例為主，並得蒐集市場收益實例。」，故有關收益

實例之選用非屬強制規定，宜根據當地不動產交易型

態、勘估標的土地使用管制及使用現狀、估價方法特性

等因素為綜合判斷。又實價登錄資訊為重要且具公信力

之價格參考資訊，本案經調查案例蒐集期間P002-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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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0地價區段範圍並無實價登錄租賃案例，且倘採用

房地租賃案例，因土地、建物之貢獻比例拆分及土地、

建物收益資本化率萃取不易，造成分離後之土地淨收益

較不具客觀性，加上土地資本化率不易客觀決定，勉強

運用收益法所推估之地價準確性明顯不足等因素，故以

市場買賣實例查估比準地地價，查估過程皆符合相關法

令規定。 

(九) 本案查估過程均依土地徵收條例、查估辦法等相關規

定，充分考量勘估標的條件，並蒐集區域土地條件類似

之交易案例，經客觀比較調整估計。全案地價區段劃

分、比準地選取及徵收補償價額查估等作業，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及程序辦理，並提經貴會第97次會議評議通過

在案，依法並無違誤。 

(十) 茲因復議人對本府公告徵收補償地價提出上開異議事

項，並不服本府查處情形，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

3項規定，提請貴會復議。 

討論情形 

(一) 復議人代理人律師陳述說明： 

1. 本案徵收處分雖包含地上改良物，卻漏未勘估地上改

良物之徵收補償費用，徵收及補償程序顯有重大瑕

疵。 

2. 地價區段之劃分，恣意將機場用地之土地劃入P001-0

0（污水處理場用地）地價區段範圍中，造成系爭補

償市價遭顯著低估。 

3. P001-00地價區段毗鄰P002-00（汽車修護展售工業

區）區段線長度記載顯有違誤，致使系爭補償市價遭

嚴重低估。 

4.  系爭土地徵收市價遠低於同地段鄰地、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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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機場用地）106年協議價購金額顯不合理。 

5. 系爭地號土地，未一併劃入P001-01地價區段，致

土地價值嚴重低估。 

6.  P001-01及P001-02（零星建築用地）之同使用性質地

價區段，不應僅以容積率、建蔽率為決定之唯一基

礎，而應視實際經營使用情形為依據。 

7. 比準地1、2均選定相同之3個比較標的，且總調整率

已高於50%，其比較標的之選定顯有違誤。 

8. 本件作為比較標的之買賣案例總調整率高達50%以

上，有顯著偏差，即應考量改以收益實例評估。 

決議： 

本案請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轉請估價師綜合委員意見，

針對被徵收土地中臨濱江街部分再予細分，並檢視毗鄰區段

比準地估價各項影響地價因素調整率之合理性，修正後提下

次會議討論。 

 

四、 第4案案由： 

本市113年市價變動幅度案，提請評議。（提案單位：臺北市

政府地政局） 

法令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3項。 

說明： 

本案市價變動幅度業依相關法令規定計算完竣，結果如附市

價變動幅度評議表，謹提請評議。 

決議：本案經出席委員全數同意照案通過。 

 

五、 臨時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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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西園路2段39巷周邊道路興建工程」徵收宗地地號異

動案。（提案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說明： 

(一) 本案土地徵收補償市價前經貴會113年1月29日第102次

會議評定為每平方公尺375,000元。需用土地人本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因辦理地上物調測發現工程封鎖範圍與原

檢送工程範圍圖略有不符，經邀集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會勘確認後，於113年6月4日辦竣逕為分割。 

(二) 現需用土地人擬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

以地籍分割登記後土地標示辦理土地徵收作業，爰以11

3年6月12日北市新工配1133055904號函檢送修正之宗地

個別因素清冊及查估書表。 

(三) 本案工程用地因範圍變動，於逕為分割後，徵收宗地地

號雖有異動，但新增之區段小段及

地號土地與原劃設之第1號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相

毗鄰，故僅需調整該區段範圍毋須增劃，未涉及實質查

估作業及估價結果異動，修正情形如附徵收土地宗地市

價評議表，謹提請確認。 

決議：本案經出席委員全數同意照案通過。 

散會（上午11時30分） 


